
黄浦区首家“支持型”社会治理促进中心成立
侨联!街道等联手打造"将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本土化和专业化服务
由黄浦区侨联、黄浦区地区

办、南京东路街道和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治理研究团队联手打造的黄

浦区首家“支持型”社会治理促进

中心———上海市黄浦原点社会治

理促进中心，近日在南京东路街道

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宣告成立。据介

绍，该中心是在黄浦区建设社会治

理高地的背景下，依据“黄浦计

划”的区校合作机制建立的，该中

心以“扎根南东、立足黄浦、辐射

上海”为愿景，致力于建设一个提

升社会治理能级的跨领域研究与

实践平台，各类社会治理人才的培

养基地，社会治理行动的干预与评

估基地，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提供

本土化和专业化的服务。

在主题为“城市之心，梦始原

点”的黄浦原点社会治理促进中心

启动仪式上，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任伟峰表示，

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

平台，是承接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

要载体，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

高管理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托。扶

持培育像原点社会治理促进中心

这样适应辖区特点和需求的本土

型社会组织，就是希望转移或释放

更多的资源与职能，让社会组织在

政府和市场都“管不好”“管不了”

“管不过来”的社会公共事务领域

中积极作为，推动形成以政府购买

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

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骨

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

赢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

黄浦原点社会治理促进中心

的成立，得到了多方面的大力支

持，南京东路街道作为中心主管

部门，在中心筹建和初创阶段，从

办公场地、人员资金、注册协助、

发展指导等方面，给予了不少帮助

和扶持。华东理工大学的专家教

授、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生全身

心投入，开启区校合作框架下街校

合作的新篇章。

人才济济的黄浦区侨联，一直

注重发挥侨联专家荟萃优势，服务

社会、服务大众、服务改革发展。黄

浦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侨联主席戚

显蕙介绍，侨联下属专委会凝聚了

黄浦区侨界金融、法律、医疗、媒体

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此次有多位侨

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人士

参与到黄浦原点社会治理促进中

心的建设中，成为中心的智库专家

等，他们将与各方专家一道，围绕

社会治理主题献策献力，通力合

作，在中心这个平台上贡献才智。

仪式上，地处“大地原点”的社

区单位国际饭店，与命名为“原

点”的新生两新组织黄浦原点社会

治理促进中心，签约开展共建合

作，开始了南京东路街道区域化党

建平台下单位间联动互动的实践。

仪式结束后，黄浦原点社会治

理促进中心智库的专家、上海师范

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猛，为南京

东路街道社工培养“菁英计划”的

学员进行了社区诊断授课。黄浦原

点社会治理促进中心举办了首个

“侨界专家在行动”之专题公益讲

座，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

主席、全国优秀律师黄绮作了主题

为《“围城”内外关于财产的那些

事》的演讲。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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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各地要因地制宜#切实把

政策用好,用足#以简化审批,

合理补助,税收减免等方式撬

动企业,社区,公益组织,用人

单位等的积极性#让各种各样

的托育服务跑出发展加速度#

最大限度满足 各 种 类 型 的 需

求+

比 如 #一 些 单 位 的 !带 娃

上班"福利#大受欢迎+ 对此#

不妨适当降低门槛#厘清责任

边界 #提供扶持措施 #让用人

单位顾虑更少, 动力更足#让

实现 !带娃上班 "的进度更快

些+

此外# 当前有关月嫂,保

姆的风吹草动#总能牵动万千

神经+ 如何提升其职业技能,

提高其服务水平#需要做好顶

层设计+ 比如将育婴员,保育

员等相关从业 人 员 纳 入 急 需

紧缺职业培训目录#提供政府

补贴#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培

训 #强化行业管理 #细化等级

评价等# 让从业人员素质,规

模跟上社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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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家庭评估需规避细节性伤害
!

月
"#

日# 在民政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

司长赵泳介绍 # 民政部近期出台

%家庭寄养评估& 标准# 明确要求

寄养家庭的成员都应该没有不良

嗜好, 没有犯罪记录( 家庭和睦#

邻里关系融洽#且家庭成员一致同

意家庭寄养(每个寄养家庭寄养儿

童的人数不应超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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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的 %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

法 &# 新规扩大了寄养儿童范围 #

同时提高了寄养家庭的准入门槛(

突出体现了 !儿童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 #在规范化 ,人性化和保护儿

童利益方面都比此前的法规有了

较大进步+ 特别是# 在此基础上#

民政部近期出台 %家庭寄养评估&

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寄养家庭准入

门槛 #如要求家庭和睦 ,邻里融洽

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寄养

儿童的基本权利#有助于他们生活

无忧,健康成长+

其实家庭寄养 并 不 是 件 新 鲜

事#监护权在民政部门 ,抚养在民

间家庭的这种模式前已有之 + 它

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给流浪 ,孤残

儿 童 一 个 !家 "#良 好 的 家 庭 环 境

让 孩 子 们 重 新 感 到 了 家 的 温 暖 #

重新有了归属感和安全感 + 但是

各地在探索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

题+ 不可否认#过去因儿童寄养缺

乏规范#导致乱象丛生+ 最典型的

例子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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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督办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

中# 被解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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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婴儿 #因

为无法找到亲生父母 # 仍旧只能

继续寄养在买主家里+ 殊不知#让

被拐儿童寄养在买主家里 # 不仅

纵 容 了 收 买 儿 童 的 不 法 行 为 #影

响了打拐效益 # 而且有违儿童寄

养的制度善意+

可见 #寄养家庭评估 #需规避

细节性伤害+ 首先#强调寄养家庭

的优越条件及睦邻环境 # 特别是

主要照料人的综合素质 # 进行事

前评估 ,事中监督和事后考评 #是

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否则#不排

除有的家庭受功利驱使 # 对被寄

养 儿 童 !重 寄 轻 养 "#或 !寄 而 不

养 "#甚 至 打 骂 虐 待 #实 施 家 庭 暴

力+ 可见#出台%家庭寄养评估&标

准#实际上是一种监督机制 #并监

督儿童寄养全过程 # 使更多有爱

心 ,有条件的家庭 #参与到爱心关

怀中来+

其次 # 儿 童 寄 养 的 本 质 是 社

会救济 # 形式是政府 !花钱买服

务 "#费用不仅包括被寄养儿童生

活和教育的基本费用 # 也包括寄

养家庭适当的服务报酬+ 因此#地

方政府应加大对寄养儿童保障的

投入 # 确保被寄养儿童不因政府

!断炊"而遭受!饥荒"+ 特别是#严

格 执 行 %家 庭 寄 养 管 理 办 法 &及

%家 庭 寄 养 评 估 &标 准 #严 把 寄 养

家庭!入口关"+ 否则#如果选错寄

养家庭 # 不仅将公共资金打了水

漂 # 而且有可能将困境儿童送入

了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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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为 破 解 !爬 楼 难 "的

问题 # 北京市不少老旧小区在政

府或者是产权单位的协助下安装

了 电 梯 #老 人 ,病 患 上 下 楼 方 便 #

居民们拍手叫好 + 但根据一些居

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规定 # 安装

电 梯 需 要 本 单 元 所 有 业 主 同 意 #

否则工程无法进行 +

&*+#

年建成

的西城区红莲北里小区 # 业主们

就遇到这个难题 # 某单元一楼业

主 担 心 房 屋 贬 值 不 同 意 签 字 #称

除非邻居们给出
&##

万 元 的 !签

字费"+

索要
&##

万元的 !签字费"或

是极端的例子#但因个别业主不同

意#导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搁浅的

事情#却并不鲜见+ 老旧楼房没有

电梯# 造成老年居民出行不便#故

而居民#特别是住在高层的居民一

直有加装电梯的呼声+ 但受采光,

噪音 ,使用频率等因素影响 #在老

旧小区加装电梯#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低层业主利益受损#使得这部分

业主成为阻挠加装电梯的 !主力

军"+ 在这个意义上# 老旧小区若

想成功加装电梯#关键是要兼顾和

平衡各楼层住户利益+

对此 #各地都有相关的规定 +

比如去年
+

月 #成都市 %关于促进

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工作的实

施意见
)

试行
,

&出台#文件提到#既

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需满足本单

元 , 本幢或本小区房屋专有部分

占建筑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业主同意#其他业主无异议+ 对拟

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 # 还应当征

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 这样

的前提条件 #固然可以避免矛盾 #

但显然难度极大 # 基本上不具有

普遍意义+

其实 #靠协商解决 #首先要解

决 的 是 协 商 由 谁 来 牵 头 的 问 题 +

牵 头 协 商 需 要 花 费 大 量 的 时 间 ,

精力 #还要有相应的能力 #但老实

说 #现 在 这 样 的 !协 商 专 家 "并 不

多见 + 何况 #出于利益最大化 #高

低层业主的诉求很难调和+ 因此#

老楼加装电梯 # 不能只靠业主自

发的!协商"#否则 #诸如成都市的

!实 施 意 见 " 必 然 成 为 !一 纸 空

文"+

这方面 # 政 府 应 当 发 挥 主 导

作用+ 实际上#各地也已经有成功

的探索 #比如广州 #对于资金来源

这一最大障碍 # 政府指导意见明

确#除了业主共同出资 #也可通过

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 提取公

积金 , 财政补贴资金支持等多种

方式筹集资金 # 这样既解决了加

装电梯本身的费用 # 也让低层业

主的受损利益得到补偿+ 当然#业

主出资如何具体分摊 # 不可能一

刀切 + 这就要求有关方面将工作

做细 #帮助业主了解电梯知识 ,相

关政策 # 制定有公信力的补偿标

准+

老旧楼房加 装 电 梯 既 是 一 个

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 当

多层老楼加装电梯已经成为急迫

的现实需要 #如何落实 #让多层住

宅 居 民 及 早 享 受 这 一 社 会 福 利 #

说到底 # 需要有关方面切实负起

责任 # 如此 # 才不会导致因诸如

&##

万元的!签字费"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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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区装电梯应兼顾平衡不同利益


